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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
目 

機關查詢(查閱及抄錄)戶籍資料 

法 
令 
依 
據 

一、戶籍法第 67、69 條  
二、戶籍法施行細則第 4 條。  
三、各機關申請提供戶籍資料及親等關聯資料辦法。  
四、行政程序法。  
五、身心障礙者保護通報及處理辦法。 

申 
請 
人 
及 
應 
備 
證 
件 

一、機關公文。  
二、身分識別證件。  
三、查詢戶籍資料保密代碼(電話查詢)。 

作 
 
業 
 
要 
 
領 

一、各機關因公務需要查閱抄錄或提供戶籍資料時、查閱抄錄人員應

持機關公文(列明被查詢者之姓名、身分證統一號碼等資料)並出示

證件，經戶政事務所專人驗證符合，於辦妥登記手續後始可查閱

或抄錄。  
二、有關「戶政、警察機關查詢口卡、戶籍資料保密代碼」，自 93 年 

8 月 1 日停止適用，現行保密代碼停止配發，各機關(單位)由現

有配賦「戶役政資訊電子閘門」及「戶役政連結應用系統」及「警

政資訊系統」進行相關資料查詢。戶政、警察機關若因勤、業務

需要以電話查詢戶籍資料或口卡片資料，則應設立警用電話線路

查詢，若需提供戶籍資料或口卡影本，必須以警用線路傳真。除

戶政、警察機關因戶警聯繫事項可經由警用電話聯繫查詢外，其

餘情治、司法及相關行政機關，應具函戶政或警察機關查詢提供

資料。戶政事務所應由專人辦理查詢事宜，不可代查他轄區之資

料。  
三、經政府機關核准立案之人民團體因業務需要查閱或抄錄其原會員

名冊之戶籍資料，可予以提供。  
四、查閱或抄錄戶籍資料時，戶政事務所承辦人員應隨時注意不得讓

查閱或抄錄人員擅自使用工作站。 

更新日期：101/04/0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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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司法機關尚未建置電腦化作業前，如因案急需查詢戶籍資料，得
依公文程式條例規定：「前項各款公文，必要時得以……傳真……

行之」及機關公文傳真作業辦法規定：「各機關對於內容涉及重

要事項，須迅予處理之公文，得以先行傳真，事後應即補送原件
之方式處理，並於文面註明」辦理。  

六、戶政事務所提供各機關電腦列印戶籍資料名冊，依物價上漲，加

上電腦設備之折損以 7 元收費。  
七、法院通知戶政事務所交付戶籍謄本，無庸分民事或刑事案件，均

免收費用。  
八、司(軍)法機關因案函請或派員借調戶籍資料時，以提供加蓋「本影

印資料與正本相符」之影本資料為原則，如欲調閱正本，應先行

影印留存，並囑請調借機關妥善保管，用畢應即歸還不得遺失。  
九、司法機關請求交付戶籍謄本時應儘速辦理，並在交付之戶籍謄本

上加蓋「僅供公務參考用不作任何證明」，以杜流弊。  
十、檢察機關因辦案需要，請戶政事務所提供謄本時，比照法院模式

免收費用。  
十一、農、漁會及水利會非屬戶籍法第 67 條及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

護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6 款公務機關，該會為辦理會員會籍總

清查，函請戶政所提供會員資料，應依戶籍法第 65 條規定核
處。惟該會辦理會籍總清查資料龐大，為簡化作業，如其派員

自行查閱核對戶籍資料時，得免予收費。  
十二、立法院、縣市議會等民意機關，如需戶長名冊，可經由該議會

決議後，函請戶政機關提供。  
十三、除各級政府機關需戶口統計資料不予收取費用外，餘公私立學

校申請戶口統計資料供教學研究、教育宣導或學生撰寫論文
者，折半收費；接受委託研究計畫者，全額收費。  

十四、民間公證員派員查證戶籍謄本時，應依公證法規定查復。  
十五、為有效達成戶籍謄本減量措施，爾後有關國籍變更申請案件所

須檢附之戶籍謄本，由各戶政事務所依職權執行戶籍資料查詢

列印作業(RISSC000)列印之戶籍資料替代，毋庸要求申請人另

行申請戶籍謄本。  
十六、除戶政、警察機關因戶警聯繫事項可經由警用電話聯繫查詢，

若需提供戶籍謄本或口卡影本，則需以警用線路傳真外，其餘

情治、司法及相關行政機關，應具函戶政或警察機關查詢提供
資料。  

十七、各機關業務需要，由戶政事務所透過戶役政資訊系統提供戶籍

資料時，戶政事務所先主動查明姓名欄如有「見記事欄」者，
應於補正當事人姓名後再提供。 

更新日期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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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八、有關民意代表及建設公司等請求戶政機關提供某門牌地址內之

戶數及設籍人數，由於該資料並不屬於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

法之保護範疇，可予提供。  
十九、學術研究機構以學術研究名義申請提供民眾戶籍資料，依個人

資料保護法第 8 條及行政資訊公開辦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5
款規定，如認符合公開個人資料所欲增進之公共利益，而對於

提供個人資料所侵害之隱私權益較為輕微者，自得提供。  
二十、台灣票據交換所處理支票存款戶提供建檔之身分證統一編號、

姓名及出生日等資料項目有(一)身分證統一編號數字第 1 碼
(性別碼)錯置。(二)戶政資訊發生 2 人身分證統編相同或同 1
人擁有 2 個以上之身分證統編。(三)票信檔案身分證統編與戶

政資訊相同，但姓名不同。(四)內政部提供資料為單名，但姓名

中間有空格、黑框、造字轉碼難以確定；或出生日期不同等情

況，須即時查證時，應協助查詢相關戶籍資料。  
廿一、警察、檢調機關及行政院海岸巡防總局所屬各機動查緝隊，如

因公務需要調閱或影印國民身分證申請書，可將該申請書下方

之核章欄、空白證及膠膜號碼遮蓋後，影印提供。  
廿二、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或受其委託之機關或團體，執行身心障

礙者保護個案之訪視、調查，向戶政機關查詢戶籍資料時，戶

政事務所查證屬實後，予以協助。  
廿三、候選人競選總部及媒體要求提供各投票所選舉人人數，可依行

政程序法第 45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提供。 

更新日期： 
 


